三亚学院国家励志奖学金评选办法

为了鼓励在校学生勤奋学习、勇于实践、积极进取、奋发向上，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创造性，帮扶家庭困难学生顺利完成学业，激励学生奋发向上，立志成才，根据财政部、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退役军人部、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关于《印发<学生资助管理办法>的通知》（财科教〔2021〕310号），教育部等六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做好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的指导意见》（教财〔2018〕16号），教育部《关于取消一批证明事项的通知》（教政法函〔2019〕12号）等文件精神，结合我校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

一、评选对象

三亚学院正式注册的全日制在校二年级及以上学生。

二、奖励金额标准

国家励志奖学金的奖励标准为每人每年5000元。

三、参评资格

（一）学习成绩优秀，评选年度获得当年度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规定的总学分数，且学分绩点（GPA）达到3.0及以上；

（二）综合素质测评成绩达75分及以上；

（三）获得当学年学业奖学金学习优秀三等奖及以上；

（四）家庭经济困难；

（五）评奖当年凡有下列情况之一者，取消参评资格：

1.学业延迟学年者；

2.参评当学年因违纪受到警告（含警告）以上纪律处分或其他纪律（党纪、团纪等）处分以及处分未解除者；

3.参评当学年有不及格课程；

4.违反“四禁”规定者。

四、评选条件

（一）热爱社会主义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二）自觉遵守宪法和法律，遵守大学生守则和学校规章制度；

（三）诚实守信，道德品质优良；

（四）家庭经济特别困难，生活俭朴，无铺张浪费行为，无超出自己消费能力购买高档名贵学习和生活用品现象；

（五）在校期间表现良好，无抽烟、喝酒等不良习惯；

（六）积极要求进步，进取心强，在学习、生活、工作中能以身作则，善于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敢于同不良倾向作斗争；

（七）获得学业奖学金学习优秀三等奖及以上；

（八）通过英语四、六级、计算机二级，获得过学校“三好学生”、学业奖学金学习优秀一等奖、二等奖、优秀学生干部等荣誉者优先；

五、评选程序

（一）宣传动员：评选前期，学校按照国家相关评选文件的精神要求对各学院进行评选操作程序培训；各学院奖助金学金评选领导小组组织思想导师对学生进行教育引导和政策宣传；思想导师指导各班级召开主题班会，积极宣传，动员符合评选条件的学生提出申请。

（二）个人申请：符合条件的学生本人提出书面申请，填写《本专科生国家励志奖学金申请表》（正反面打印）一式两份、《海南省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表》（正反面打印）一式一份、《国家励志奖学金个人申请书》（正反面打印）一式一份、成绩单一式一份。

（三）班级初审和公示：班级奖助学金评议小组评议学生家庭经济情况、平时消费情况、综合测评、学业成绩等各方面情况，评议通过后在班级公示三个工作日，无异议后上报学院。

（四）学院复审和公示：学院奖助学金评选领导小组对申请学生进行资格审查，确定获得国家励志奖学金候选人初审名单，在学院范围内公示五个工作日、无异议后，将《三亚学院国家励志奖学金获奖学生初审名单表》和学生申请材料（《本专科生国家励志奖学金申请表》、《海南省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表》、《国家励志奖学金个人申请书》、成绩单）（纸质版、电子版）上报学生处。

（五）学校审核和公示：学生处将各学院申报的学生材料汇总，并逐一审核学生材料后，组织学校奖助学金领导小组召开国家励志奖学金评审会议，根据会议评审结果形成国家励志奖学金候选人名单，并在校内公示五个工作日，无异议后上报海南省教育厅审批，最终获奖结果由学生处通知学院。

六、奖金发放

国家励志奖学金以银行转账形式一次性发放至学生本人银行卡。

七、同一学年内，获得国家励志奖学金的学生可以同时申请并获得国家助学金，但不能同时获得国家奖学金、海南省优秀贫困大学生奖学金、书福奖学金。

附则
八、本办法由学生处负责解释。
九、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执行。


